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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低空经济的无人机通信频谱管理政策、标准与技术

陈 勇， 杨 健， 张 余， 乔晓强

（国防科技大学第六十三研究所，南京  210007）

摘 要： 随 着“ 低 空 经 济 ”被 写 入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 低 空 经 济 ”成 为 2024 年 度 热 点 词 汇 。 无 人 机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以其高效、灵活、低成本及多载荷等优势，成为“低空经济”的主要产

业形态。作为飞行安全和通信安全的重要保障，无人机通信电磁频谱管理是助力“低空经济”蓬勃发展

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本文从 2015~2023 年无人机电磁频谱管理政策的更迭分析入手，深入探讨了无

人机通信频谱管理政策、标准与技术，包括无人机通信的操作频段和飞行监管；进一步综述了以世界电

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和第 3 代合作伙伴计划（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3GPP）

等国际组织为代表的标准规范，以及与无人机通信电磁频谱管理关系密切的信道模型和干扰减轻策

略；最后展望了无人机通信电磁频谱管理的当前挑战和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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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Management Regulations,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es of Unmanned Aer⁃
ial Vehicle Communication for Low Altitud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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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low altitude economy” is included in the government reports， it become the hot topic in 
2024. Due to the advantages of high efficiency， flexibility， low cost， and multi payload，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are regarded as the main form of “low altitude economy”. As the key factor to guarantee 
flight safety and communication security， the spectrum management of UAV communic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low altitude economy”.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hanges of UAV spectrum management policies from 2015 to 2023， and then deeply 
explores the regulations， standards and technologies of UAV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he operating 
frequency bands and flight supervision， as well as standard specifications represent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and 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 The subjects of 
channel models and interference mitigation strategies that closely related to UAV communication spectrum 
management are also discussed. Finally， curr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U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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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pectrum management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low altitude economy; UAV communication; spectrum management regulations; spectrum 
management standards; spectrum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引　　言

2023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

兴产业”［1］。低空经济正成为越来越多省市看准的“新赛道”［1］。2024 年 3 月，“低空经济”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要“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2］。2024 年堪称低空经济元

年，据业内预计，到 2025 年，低空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值将达 3 万亿至 5 万亿元［3］。

2024 年 2 月 27 日，上海峰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eVTOL）“盛世龙”深圳首飞，原本 3 h 的车程缩短到 20 min［4］。2024 年 4 月，集齐无人驾驶载人

航空器系统生产许可证、型号合格证和标准适航证的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开始其旗下 EH216‑S
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的规模化生产，开启我国低空经济产业的规模商业化［5］。2024 年 11 月 18 日，中国

航空运输协会通航业务部、无人机工作委员会主任孙卫国明确，中央空管委即将在合肥、杭州、深圳、苏

州、成都和重庆开展 eVTOL 试点，将 600 m 以下空域授权给 6 个城市的地方政府［6］。与此同时，中国民

用航空局将 300 m 以下空域划设为非管制空域，助力低空经济蓬勃发展［7］。

在低空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低空经济的代表性产品——无人机（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及无人机群的飞行安全问题也不断引发民众关切。电磁频谱是贯穿无人机安全飞行的关键纽

带，从起飞到着陆，平台控制、载荷感知、数据传输、导航定位及通信中继等功能的实现均需使用电磁频

谱。2023 年 12 月 2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划分 1 430~1 444、2 400~2 476、5 725~5 829 MHz频段用于无

人机的遥控、遥测和信息传输功能［8］。其中，1 430~1 444 MHz 频段仅用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遥测与

数据传输下行链路，而 1 430~1 438 MHz 频段又专用于警用无人机，仅 1 438~1 444 MHz 频段可用于

民用无人机（Civilian UAV， CUAV），按 2 MHz 带宽划分信道，实际只有 3 个信道；2 400~2 476 MHz 和
5 725~5 829 MHz频段参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管理，不受保护。可以看出，无人机频谱容量十分受

限，加之使用 1 430~1 444 MHz 频段需取得频率使用许可和无线电台执照，并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实际上，无人机面临在 2 400~2 476 MHz 和 5 725~5 829 MHz 频段不受保护使用的局面，常见的蓝牙、

WiFi、无绳电话、无线遥控模型等皆云集于此，必须时刻承受这些系统带来的有害干扰，无人机安全用

频面临严峻考验，如不审慎对待，可能对“低空经济”相关产业造成不利影响。

无人机通信主要涉及两种场景：一是以无人机作为空中基站或者中继节点满足应急通信或广域覆

盖的需求；二是将无人机作为空中终端连接地面控制器（地面基站）满足物流配送或数据采集的需

求［9‑10］。低空经济涉及的无人机通信或通信网络主要以无人机为载体，面向物流配送或数据采集业务，

需在作业过程中保持通信链路（包括无人机载荷通信链路和非载荷测控链路）的稳健可靠。因此，本文

面向低空经济，以无人机通信中无人机连接地面控制器（地面基站）为主要场景，探讨无人机载荷通信

频谱资源和非载荷测控的频谱管理问题（无人机导航涉及频段为窄带且固定［11‑12］，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本文从无人机国内电磁频谱管理政策入手，洞悉 2015~2023 年政策变化凸显的监管趋势，进一步梳理

世界主要国家对无人机使用电磁频谱资源的政策走向、操作频段和监管方式；在此基础上，探讨无人机

电磁频谱管理的标准规范、信道模型、干扰减轻策略等低空智联网无人机通信电磁频谱管理关注点；最

后，讨论了当前挑战和未来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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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人机通信频谱管理概述  

1. 1　无人机通信监管趋势　

2015 年 3 月 1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频率使用事宜的通知》，将

840.5~845、1 430~1 444、2 408~2 440 MHz 规划用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13］。2023 年 12 月 29 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线电管理暂行办法》［8］，将 1 430~1 444、2 400~2 476、
5 725~5 829 MHz分配给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使用，同时废止了 2015 年发布的通知。

从规划使用的频谱资源来看，1 430~1 444 MHz 频段保持不变，删去了 840.5~845 MHz 频段，将原

有的 2 408~2 440 MHz扩展至 2 400~2 476 MHz，并新增了 5 725~5 829 MHz频段，频谱资源由原先的

50.5 MHz 扩展至 194 MHz。新政策虽然将 2 408~2 440 MHz 扩展至 2 400~2 476 MHz，并新增了

5 725~5 829 MHz 频段，但 2 400~2 476 MHz（简称 2.4 GHz 频段）和 5 725~5 829 MHz 频段（简称为

5.8 GHz 频段）均为用于工业、科学及医疗（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ISM）的开放频段，汇集了蓝

牙、WiFi、无绳电话和无线遥控模型等众多业务和系统［14］，使用时无需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参照

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管理，无需取得无线电台执照。相应代价是不得对其他合法无线电业务造成影

响，也不能寻求无线电干扰保护。同时，对于 1 430~1 444 MHz 频段，不仅频段划分保持不变，使用模

式也保持不变：（1）1 430~1 444 MHz 频段仅用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遥测与信息传输下行链路；

（2）1 430~1 438 MHz 频段专用于警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通信系统或警用直升机，1438~1444 MHz 频段

用于其他单位和个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通信系统；（3）使用 1 430~1 444 MHz 频段频率需向频率使

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和无线电台执照，并按规定缴

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即“频占费”）。需要注意的是，新政策要求以直连通信方式使用 1 430~1 444、
2 400~2 476、5 725~5 829 MHz 频段频谱资源进行无人机的遥控、遥测和信息传输，而通过地面公众移

动通信系统频率实现无人机的遥控、遥测和信息传输功能则要求安装用户识别卡（即 SIM 卡）。

上述政策的变化可总结为：（1）无人机使用 1 430~1 438 MHz 频段频谱资源需办理台站执照并缴

纳频占费；（2）无人机只能以次要用户身份使用 2 400~2 476、5 725~5 829 MHz 频段频谱资源，不受保

护，需忍受该频段内其他用户造成的干扰；（3）无人机使用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需安装 SIM 卡便

于监管。推测监管部门逐步将无人机视为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的一种形态，鼓励其使用地面公众移

动通信系统频率，以无人机连接地面公众移动通信基站（即“地面基站”）的形式进行遥控、遥测和信息

传输。

1. 2　无人机通信操作频段　

虽然在 2015 年的无人机电磁频谱管理政策中 840.5~845 MHz 频段被划分给无人机上下行测控链

路使用［13］，但是最新的无人机电磁频谱管理政策已将该频段收回［8］，直传链路的频谱资源使用以

2.4 GHz 和 5.8 GHz 频段为主。众所周知，通信频率越高，信号功率衰减越快，传输距离越近，但传输带

宽可选择余地更大，往往能够支持更高的传输速率。当无人机通信直传链路使用的频谱资源从 840.5~
845 MHz 变成 2.4 GHz 和 5.8 GHz 以后，信号传播功率衰减得更快，传输范围进一步缩小，在城区环境

飞行还要承受 WiFi、蓝牙等业务带来的干扰，但也应注意到其直传链路可使用的频谱资源从 50.5 MHz
扩展到 194 MHz，与 WiFi、蓝牙等业务做好兼容，则可以支撑视频业务的流畅传输。高楼林立的城市环

境是低空经济无人机通信的主要场景之一，一方面要应对高楼等障碍物遮挡导致的大尺度衰落，另一

方面也要注意与 WiFi、蓝牙等业务的兼容性设计，上述涉及到无人机通信信道模型和干扰减轻方面的

设计考虑，将在本文后续部分加以阐述，本节重点讨论其他国家为无人机通信划分的操作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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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将 5 030~5 091 MHz 频谱资源

划分给无人机系统使用，且要求在上述频段中已划分的一个 10 MHz 带宽内进行无人机系统与地面终

端的所有非载荷测控信息交互［15］。随着无人机市场蓬勃发展，FCC 意识到 5 030~5 091 MHz 的

61 MHz 频谱资源显然已无法满足无人机数据传输速率和带宽需求，已着手开发专用的动态频率管理

系统（Dynamic frequency management system，DFMS）［16］。

英国通信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对于使用 2.4 GHz（2 400~2 483.5 MHz）和

5.8 GHz（5 725~5 875 MHz）共用频段的无人机免于颁发执照，对于使用 1 880~1 920 MHz 和 5 030~
5 091 MHz专用频段的无人机则要求申请飞行执照，费用为每证每年 75 £［17］。

法国内政部要求无人机使用 2.4 GHz 的 WiFi 频段和 5 GHz 的 802.11n 频段进行测控和数据传输，

以多输入多输出‑正交频分复用（Multipe input multipe output‑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
ing， MIMO‑OFDM）为无人机信号的调制方式［18］。因此，在法国使用无人机，必须要承受来自于 WiFi
无处不在的干扰。

日本国土安全省对于无人机的监管较为细致，要求民用无人机只能在 150 m 以下空域飞行，不仅规

定了无人机的使用频段，而且规定了各个频段的最大发射功率：（1）无需颁发飞行执照的有 73 MHz 频
段（测控信道，最大发射功率 200 μV/m）、920 MHz 频段（测控信道，最大发射功率 20 mW）、2.4 GHz 频
段（测控及数传信道，10 mW/MHz）；（2）需要申请飞行执照的有 1.2 GHz频段（数传信道，最大发射功率

1 W）、169 MHz 频段（测控及数传信道，最大发射功率 10 mW）、2.4 GHz 频段（测控及数传信道，最大发

射功率 1 W）、5.7 GHz频段（测控及数传信道，最大发射功率 1 W）［19］。

中国民用无人机的频谱资源使用归口工业和信息化部进行管理，同样较为细致，除规划 1 430~
1 444、2 400~2 476、5 725~5 829 MHz 三个频段用于无人机通信之外，对于 1 430~1 444 MHz 还规定

了其信道带宽和发射功率限值，对于参照微功率短距离设备管理［20］的无人机限定其使用 2.4 GHz 和
5.8 GHz 共用频段以及在各频段的发射功率限值，对于不参照微功率短距离设备管理的无人机限定了

其在 2.4 GHz 和 5.8 GHz 频段工作时的等效全向辐射功率限值、等效全向辐射功率谱密度限值、频率容

限以及无用发射限值等技术参数［8］。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紧跟“低空经济”的发展潮流。2019 年，巴西就与其他 I 区国家一起（阿尔及利

亚、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科威特、黎巴嫩、摩洛哥、阿曼、卡塔尔、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苏丹、南苏丹和突尼斯除外），将 5 150~5 250 MHz 确定为无人机遥测频段［21］。同时规定，

5 030~5 091 MHz 亦可用于无人机系统的视距控制和非载荷通信，但不得要求运行在 5 150~
5 250 MHz和 5 030~5 091 MHz频段的其他无线电系统提供保护。

综上可见，虽然受限于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对于所在无线

电区域的频段和业务划分（例如，美国属于第二区，英国、法国属于第一区，中国、日本属于第三区），各

国对于授权频段的规划各有不同（例如，美国 FCC 将 5 030~5 091 MHz 频段划分给航空移动、卫星航空

移动、航空无线电导航等无人机相关业务），但是对于 2.4 GHz 和 5.8 GHz 非授权共用频段的使用基本

保持一致［22］。

1. 3　无人机飞行监管　

中国对于民用无人机的日常飞行监管归口在中国民用航空局（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
na， CAAC），主要依据 2023 年 5 月 31 日颁布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23］进行管理，主要

监管政策包括：无人机所有者应实名登记、小/中/大型无人机应投保责任险、无人机操作员应取得飞行

执照等。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负责对无人机飞行进行监管，要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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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质量在 0.55 b（1 b≈0.454 kg）以上的无人机都需注册，通过“无人机通用‑小型”的航空知识考试，获得

无人机飞行员证书，并要求无人机飞行员每 24 个月完成一次复训［24］。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管理局（Federal Air Transport Authority，FATA）负责对民用无人机飞行进行

监管。自 2014 年 8 月起，俄罗斯航空运输法规要求无人机飞行必须获得 FATA 或当地分支机构的许

可，并附有详细的飞行计划，如果不遵守相关规定进行无人机飞行，可能会被处以最高 13 800 美元的

罚款［25］。

考虑到英国已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退出欧盟，欧盟对于无人机的监管政策对英国不再适用。英国民

用无人机的监管由英国民航局（Civil Aviation Authority，CAA）负责，要求超过 250 g 的无人机和操作人

员均需取得执照（如果无人机带有拍照或摄像功能，则无论质量是否超过 250 g，均需取得无人机执照），

且只能在 120 m 净高以下空域飞行。其中，无人机执照每 5 年需重新审核、操作人员执照每年都需重新

审核。对于飞行质量超过 10 kg 的无人机，无人机和操作人员都需要经过更加严格的审核以取得相关

执照［26］。

欧盟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主要遵从欧盟航空安全局（European Union Aviation Safety Agency，
EASA）2022 年 4 月更新的监管政策，主要限制条款包括：最大飞行高度为 150 m、只允许在白天飞行、只

允许视距飞行、无人机和操作人员必须取得执照以及无人机飞行必须购买保险等［27］。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泰国规定无人机及无人机驾驶员需提前完成注册、购买保险、申请飞行许

可，完成上述步骤需 15 个工作日，许可具有 2 年有效期；马来西亚规定在机场及 120 m 以上空域禁飞无

人机，20 kg 以上的无人机才需注册，消费级无人机则无需此步骤；波兰规定 250 g 以上的无人机均需注

册，120 m 以上空域禁飞，与欧盟规定相比更加严格，其他与欧盟统一规定保持一致［28］。

总的来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监管政策保持一致，如无人机操作员应当取得飞行执照、无人机

应当办理保险等，有些方面则较为宽松，如，虽然规定了 120 m 以下为无人机适飞空域，但同时亦明确：

小型无人机（空机质量≤15 kg、最大起飞质量≤25 kg等）、轻型无人机（空机质量≤4 kg、最大起飞质量≤
7 kg、最大平飞速度≤100 km/h）可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后，在 300 m 以下空域与有人驾驶航空器

（简称“有人机”）进行融合飞行；又如，微型无人机（空机质量≤0.25 kg、最大飞行高度≤50 m、最大平飞

速度≤40 km/h，无线电发射设备符合微功率短距离技术要求）、轻型无人机在 120 m 以下适飞空域飞行

的，无需批准，相比之下标准放宽不少。加之为促进“低空经济”的发展，CAAC 在 2023 年 12 月 21 日发

布《国家空域基础分类方法》［7］，将 300 m 以下划分为非管制空域，又对合肥、杭州、深圳、苏州、成都和重

庆这 6 个城市试点开放 600 m 以下空域。可以说，在无人机飞行监管政策方面，中国先行先试，走在了

世界前列。

2 无人机通信相关标准  

自无人机凭借其优秀的移动性、高空视角和不断攀升的载荷能力，在搜索救援、遥感探测、无线通

信、物流配送及交通运输等方面不断展现其特有优势时，围绕无人机连接地面控制器（地面基站）的这

种应用场景，世界主要通信组织及电信产业联盟也不断制定与时俱进的行业标准，促进无人机及其相

关产业的发展，主要包括 ITU［22］、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
neers，IEEE）［29］和第 3 代合作伙伴计划（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3GPP）［30］等，下面分别

阐述。

2. 1　ITU相关标准　

ITU 是联合国的重要专门机构，也是联合国机构中历史最长的国际组织，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

负责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电频谱与卫星轨道资源，制定全球电信标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电信援助，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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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全球电信发展等。ITU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包括 194 个成员国和 700 多个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和

学术成员。ITU 早在 2009 年就以 ITU‑R 报告的形式开始了无人机通信及电磁频谱管理方面的专门研

究，陆续形成了以下报告：

（1）ITU‑R M.2171 报告书：无人机系统的特点以及支持其在非隔离空域安全运行的频谱要求［31］。

通信是确保无人机飞行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据估算，当无人机连接地面网络时，确保其安全飞行的最

大频谱需求为 34 MHz；当无人机连接卫星网络时，确保其安全飞行的最大频谱需求为 56 MHz。
（2）ITU‑R M.2204 报告书：无人机系统感知和避让系统的使用特性和频谱考虑［32］。无人机系统感

知和避让系统主要用于机载雷达和地面雷达，以及其他感知和避让系统。其中，适用于规划无人机机

载雷达系统的频谱资源有 4 200~4 400、5 350~5 470、8 750~8 850、9 300~9 500、13 250~13 400 MHz；
适用于规划无人机地面雷达系统的频谱资源有 1 215~1 240、1 240~1 300、1 300~1 350、1 350~1 370、
2 700~2 900、9 000~9 200 MHz；适用于规划无人机其他感知和避让系统的频谱资源有 190~285、
325~405、415~435、510~535 kHz，以 及 74.8~75.2、108~117.95、328.6~335.4、960~1 215、5 000~
5 030 MHz。

（3）ITU‑R M.2205 报告书：对 960~1 164 MHz 和 5 030~5 091 MHz 频段的航空移动业务划分研究

结果，以支持无人机的控制和非有效载荷通信链路（控制链路）［33］。对于 960~976 MHz 和 1 151~
1 156 MHz 频段，尽管大部分频谱资源已用于航空无线电导航系统，但仍可规划 10.4 MHz 频谱资源用

于无人机控制链路，以无人机连接地面基站的方式控制无人机；微波着陆系统和卫星航空移动系统共

享 5 030~5 091 MHz 频谱资源，需在频段内满足-130 dBm/150 kHz 的条件，以避免干扰微波着陆系

统，则可将该频段频谱资源以无人机连接卫星的方式用于无人机控制链路。

（4）ITU‑R M.2229 报告书：为支持 15.4~15.5 GHz 频段无人机的视距控制和非有效载荷通信链路

（控制链路）而提出的兼容性研究［34］。无人机视距控制链路需要与 15.4~15.5 GHz 频段上运行的无线

电定位系统保持 400 km 的距离，以免干扰该系统的 System‑6 型接收机；无人机视距控制链路需要与

15.4~15.5 GHz 频段上运行的空管雷达保持 827 km 的距离，以免被其干扰；无人机视距控制链路需要

与 15.4~15.5 GHz 频段上运行的航空无线电导航系统保持 903 km，以免干扰航空无线电导航系统；无

人机视距控制链路无法与 15.4~15.5 GHz 频段上运行的射电天文业务系统兼容。因此，在 15.4~
15.5 GHz频段上，无法规划无人机控制链路频谱资源，并与在该频段上运行的其他系统保持兼容。

（5）ITU‑R M.2230 报告书：无人机系统在 13.25~13.40、15.4~15.7、22.5~22.55、23.55~23.60 GHz
频段超视距控制和非有效载荷通信链路（控制链路）与现有业务之间的频谱共享分析［35］。在 13.25~
13.40 GHz 运行的航空雷达系统比无人机控制链路接收机噪底高出至少 23.6 dB，无法规划无人机超视

距控制链路；在 15.4~15.7 GHz 运行的卫星通信系统比无人机控制链路接收机噪底高出至少 10 dB，也

无法规划无人机超视距控制链路；如在 22.5~22.55、23.55~23.60 GHz 频段规划无人机控制链路，则需

与在该频段内运行的固定业务接收机保持 38.5~331 km 的距离，考虑到固定业务接收机的部署密度，

同 样 无 法 规 划 无 人 机 超 视 距 控 制 链 路 。 因 此 ，在 13.25~13.40、15.4~15.7、22.5~22.55、23.55~
23.60 GHz频段内，无法规划无人机超视距控制链路。

（6）ITU‑R M.2233 报告书：无人机控制和非有效载荷通信链路（控制链路）技术特性案例［36］。案例

1：对于 960~1 164 MHz 频段，提供了以无人机连接地面基站方式规划视距控制链路的链路预算方法；

对于 5 000~5 150 MHz频段，提供以无人机连接卫星方式规划视距控制链路的 2组参数，分别对应 ITU‑
R M. 2237 报 告 书［37］的 2 种 架 构 。 案 例 2：对 于 1 545~1 555 MHz 频 段（空 间 到 地 球）、1 610~
1 626.5 MHz 频段（空间到地球和地球到空间）和 1 646.5~1 656.5 MHz 频段（地球到空间），提供了以无

人机连接卫星方式的超视距控制链路特性。案例 3：对于 5 030~5 091 MHz 频段，提供了以无人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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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方式的视距控制链路特性。案例 4：提供了在 12/14 GHz 和 20/30 GHz 频段，以无人机连接卫星方

式超视距控制无人机的实际案例。

（7）ITU‑R REP‑M.2236 报告书：面向 5 000~5 010 MHz 和 5 010~5 030 MHz 的无人机视距控制和

非有效载荷通信链路的频谱兼容性研究［37］。在 5 000~5 010 MHz 频段，大中型无人机与无人机控制站

之间的传输不可行，因为无法与导航卫星频谱兼容；小型无人机向无人机控制站传输，且保证小型无人

机的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ffective isotropic radiated power，EIRP）低于-4.5 dBW、4 990~5 000 MHz 的
带外 EIRP≤-106 dBW/MHz、5 010~5 030 MHz 的带外 EIRP≤-75 dBW/MHz，则无人机视距控制

链路与导航卫星可实现频谱兼容。在 5 010~5 030 MHz 频段，无人机视距控制链路与导航卫星无法实

现频谱兼容。

（8）ITU‑R REP‑M.2237 报告书：面向 5 030~5 091 MHz的无人机视距控制和非有效载荷通信链路

的频谱兼容性研究［38］。无人机视距控制链路与航空导航业务系统可在 5 030~5 091 MHz 频段实现频

谱兼容，只需避免与微波着陆系统的占用带宽（150 kHz）冲突即可。

（9）ITU‑R REP‑M.2238 报告书：面向 5 091~5 150 MHz的无人机视距控制和非有效载荷通信链路

的频谱兼容性研究［39］。考虑到地面控制站天线将不可避免地指向非静止轨道卫星，因此在 5 091~
5 150 MHz 频段无法实现地面控制站向无人机控制链路与运行在该频段的非静止轨道卫星的频谱兼

容；在 5 091~5 150 MHz 频段可以有条件地实现无人机向地面控制站链路与运行在该频段的非静止轨

道卫星的频谱兼容，但需要避免无人机对非静止轨道卫星波束范围内地面接收机的干扰。

综上可见，自 2009 年开始，ITU 陆续开展了多项频谱兼容性分析研究，既包括 960~1 164、5 030~
5 091、5 000~5 010、5 010~5 030、5 091~5 150 MHz等无人机以视距或非视距方式连接地面基站（地面

控制站）的场景，也包括 15.4~15.5、13.25~13.40、15.4~15.7、22.5~22.55、23.55~23.60 GHz 等无人机

以视距或非视距方式连接卫星的场景，目的就是对即将到来的无人机市场爆发预先规划好频谱资源，

涉及无人机的有效载荷通信链路和非有效载荷通信链路（控制链路）。通过对上述 ITU 研究报告的分

析可见，在 5 030~5 091 MHz 频段规划无人机有效载荷通信链路和非有效载荷通信链路（控制链路）遇

到的干扰最小，所需的干扰减轻或者干扰规避措施最简单，这也为后期将 5 030~5 091 MHz 频段作为

无人机有效载荷通信和非有效载荷通信的频谱资源做了技术上的充分准备和规划上的前期铺垫，进

而，《无线电规则》也以 5.443D 脚注的形式对涉及的干扰规避措施进行了明确［40］。

此后，一方面因 ITU‑R 研究报告不具有强制性，另一方面在规划无人机通信潜在频谱资源之后，亟

需开展通信方式、通信服务和通信组网等一系列研究。因此，自 2019 年开始，ITU 开始陆续公布相关标

准化建议书，主要包括：

（1）ITU‑T REC‑F.749.10 标准化建议书：民用无人机通信服务要求［41］。该建议书给出了民用无人

机的通信服务要求，包括有效载荷通信要求、非有效载荷通信要求、飞行控制系统的通信要求、飞行数

据传输要求以及有效载荷的通信服务要求，给出了民用无人机的 5 种通信场景，如图 1 所示。

场景 1：手持式控制器与无人机之间通信。一种方式是接入 ISM 频段（即 2.4 GHz 频段或 5.8 GHz
频段）以直连方式控制无人机以及与无人机进行数据交互；另一种方式是借助地面基站为中继实现对

无人机的控制和数据交互。

场景 2：地面控制站与无人机之间通信。与场景 1 类似，可以通过接入 ISM 频段或借助地面基站中

继的方式对无人机进行控制和数据交互。

场景 3：无人机与地面基站（宏蜂窝）之间通信。依托 4G/5G 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网络，以视距或非视

距方式连接无人机，并进行控制和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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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4：无人机之间的通信。如距离较近，

一般接入 ISM 频段以直连方式通信；如距离较

远或超出视距范围，一般借助 4G/5G 地面公

众移动通信网络实现机间通信。当无人机群

编 队 飞 行 时 ，可 将 其 中 一 个 无 人 机 设 置 为

WiFi 热点，通过它来协调和控制群内其他无

人机。

场景 5：无人机与地面基站（微蜂窝）之间

通信。与场景 3 类似，依托 4G/5G 地面公众移

动通信网络，以视距方式连接无人机，并进行

控制和数据传输。

该标准化建议书提到，无人机监管部门可

要求无人机安装 SIM 卡，并在无人机起飞前将

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用户识别码（即 IMSI 码）通

过地面基站发给监管部门，在监管部门数据库

中查询到认证信息后，无人机方可解锁或准起

飞，该表述符合前文“推测监管部门逐步将无人机视为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的判断。

（2）ITU‑T REC‑F.749.11 标准化建议书：民用无人机实现移动边缘计算的要求［42］。该建议书认

为，移动边缘计算（Mobile edge computing，MEC）将算力和存储配置到移动网络的边缘，显著降低了传

输延迟和能耗，在搜索和救援、大型集会临时热点部署、灾害导致地面基站受损等现实场景下，无人机

可作为空中基站和中继节点，扩展移动网络的覆盖范围，并具有极强的机动性、自主性和灵活性，因此

需要对无人机实现移动边缘计算（UAV‑MEC）的要求予以明确。该建议书提出了 UAV‑MEC 场景的

系统架构、对无人机的功能要求、对 UAV‑MEC 网络的功能要求，以及 UVA‑MEC 场景下的安全要求。

（3）ITU‑T REC‑F.749.12 标准化建议书：民用无人机通信应用框架［43］。该建议书给出了民用无人

机通信应用的框架，包括飞行控制、飞行数据传输、有效载荷数据传输和视频/图像传输等。最后，还给

出了基于 4G/5G 基站对无人机飞行安全进行监测监管的案例，如图 2 所示，具体流程为：

① 用户将用户和无人机信息发送至民用航空管理机构登记。

② 民用航空管理机构保存用户和无人机信息，将用户信息、无人机信息与通信模块绑定后，发送至

民用无人机飞行监管机构。

③ 民航管理机构向无人机飞行监管机构实时发送通告和禁飞区信息。

④ 用户进行无人机起飞准备，依托 4G/5G 基站上报飞行计划。

⑤ 无人机在线发起授权请求，无人机飞行监管机构验证用户信息、无人机信息，确定是否授权

起飞。

⑥ 如授权起飞，将验证码通过 4G/5G 网络发送给无人机，无人机起飞并将飞行数据实时上报至无

人机飞行监管机构。如无人机接近禁飞区，无人机操作员将收到警告。

⑦ 如无人机飞入禁飞区，无人机飞行监管机构将强制无人机返航/着陆。

（4）ITU‑T REC‑F.749.13 标准化建议书：使用人工智能的民用无人机飞行控制框架和要求［44］。该

建议书给出了民用无人机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飞行控制的框架和功能要求。

（5）ITU‑T REC‑F.749.14 标准化建议书：民用无人机的协同需求［45］。鉴于无人机以机群模式应用

图 1　民用无人机通信场景 [39]

Fig.1　Communication scenarios of CUAVs[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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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景越来越多，该建议书给出了无人机之间

的协同需求，包括协同框架、无人机间网络连接

需求、无人机间数据传输需求、无人机群协同任

务执行需求，如图 3 所示。

（6）ITU ‑T REC‑F.749.15 标准化建议书：

使 用 民 用 无 人 机 进 行 检 查 和 检 验 业 务 的 要

求［46］。对绵延数百公里的电力线或输油管道等

进行检查检验以确定其是否存在老化、损坏、腐

蚀或泄漏，是其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这项工作

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危险系数高，不适合人类完

成。带有高清摄像头的无人机为开展此项业务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该建议书给出了使用民用无人机开展高清或虚拟现实检查和检验业务的要求。

（7）ITU‑T REC‑F.749.16 标准化建议书：基于民用无人机的物流快递的要求［47］。利用民用无人机

进行物流配送是未来无人机的典型应用场景之一，完整的航空物流快递服务包括大型载人运输机运

图 2　基于 4G/5G 基站对无人机飞行安全的监测监管 [43]

Fig.2　UAV security flight monitoring based on 4G/5G cellular network[43]

图 3　民用无人机之间的协同框架 [43]

Fig.3　Framework of CUAV coordination[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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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中型支线民用无人机运输和末端小型无人机运送，该建议书给出了利用民用无人机进行物流快递

的要求，包括路线规划要求、飞行控制要求和网络通信要求。

（8）ITU‑T REC‑F.749.18 标准化建议书：使用民用无人机的应急服务的框架和要求［48］。民用无人

机在应急救援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灾害发生后，应急救援的任务主要是找到幸存者并减少损

失，救援人员进入地震、洪水等灾害现场既危险又困难，而集成了高清摄像头的无人机则为应急救援服

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该建议书给出了使用民用无人机进行应急服务的框架、要求和用例。

上述 ITU 标准化建议书聚焦无人机通信业务，既有关于无人机通信总体框架的 ITU ‑T REC ‑
F.749.10、ITU‑T REC‑F.749.12、ITU‑T REC‑F.749.14 建议书，也有涉及无人机具体应用场景的 ITU‑
T REC‑F.749.15、ITU‑T REC‑F.749.16、ITU‑T REC‑F.749.18 建议书，还注重与人工智能、移动边缘

计算等新兴技术结合，如 ITU‑T REC‑F.749.11 和 ITU‑T REC‑F.749.13 标准化建议书。可以说，上述

ITU 标准化建议书的公布为无人机通信相关标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指南，助力了无人机相关产业

发展。

2. 2　IEEE相关标准　

IEEE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是一个国际性的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工程师的协会，也是全球最大的非

营利性专业技术学会，其在全球拥有 43 万多名会员。作为全球最大的专业技术组织，IEEE 在电气及电

子工程、计算机、通信等领域发表的技术文献数量占全球同类文献的 30%。IEEE 引领着信号和信息处

理、电力、电子、计算机、通信、控制、遥感、生物医学、智能交通和太空等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方向；在太

空、计算机、电信、生物医学、电力及消费性电子产品等领域已制定了 1 300 多个行业标准，现已发展成

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IEEE 从 2020 年起陆续公布无人机通信领域相关标准：

（1）IEEE Std‑1937.1 标准：无人机有效载荷设备的接口需求和性能特征［49］。该标准介绍了无人机

有效载荷的通用接口需求和性能特征，无人机有效载荷接口分为 3 类：机械接口、电气接口和数据接口。

机械接口描述如何将载荷固定在无人机上；电气接口包括电源接口和双向通信接口；数据接口指的是

通信协议。

（2）IEEE Std‑1939.1 标准：为无人机操作构建低空空域框架［50］。该标准定义了一种进行无人机高

效空中交通管理的低空空域架构，从网格技术、遥感数据、通信组网、航路规划和运营管理 5 个方面阐述

了基于无人机低空空域架构。

（3）IEEE Std‑1936.1 标准：无人机应用框架［51］。该标准中构建了支持无人机应用的框架，规定了典

型的无人机应用类别、应用场景和所需的应用环境。列举了无人机应用的一般设施要求，包括飞行平

台、飞行控制系统、地面控制站、有效载荷、控制链路和数据链路以及起降系统等。无人机安全管理要

求包括适航性、空域和空中交通要求、操作员资格人员资格、保险以及安全保密等，详细说明了具体操

作流程，并定义了操作记录和操作报告的格式，包括数据分类、数据采集和处理、数据记录和分析以及

数据参考格式。

（4）IEEE Std‑1937.11 标准：基于无人机系统的极坐标摄影测量技术要求［52］。该标准描述了使用极

坐标摄影测量方法获取、组织、存储和显示无人机系统获取图像数据的方法。

（5）IEEE Std‑1936.2 标准：面向民用轻小型无人机摄影测量架空输电线路标准［53］。随着民用轻型、

小型无人机系统在工程测量中的广泛应用，无人机已广泛用于架空输电线路工程的测绘。为了统一要

求，该标准规定了利用轻型、小型无人机进行架空输电线路测绘、测量、注记和数据处理的技术要求，还

规定了轻型、小型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在架空输电线路测量中各作业环节的关键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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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EEE Std‑1937.3 标准：基于短消息机制的民用无人机飞行数据传输［54］。该标准规定了基于全

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短消息机制的无人机飞行监管数据的内容、

传输协议和传输方法。

（7）IEEE Std‑1937.8 标准：推荐无人机蜂窝通信终端功能和接口规范［55］。该标准介绍了安装在无

人机上的蜂窝通信终端的接口和功能规范。规范分为 4 类：终端的接口和功能规范、数据传输规范、环

境和可靠性规范以及安全实践。终端的功能规范包括电源管理、蜂窝网络通信、飞行数据和有效载荷

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传输、设备管理和安全管理。终端接口规范为电气接口和机电接口规范，电气接口

又包括电源接口、通信接口、人机接口和天线接口，数据传输是飞行数据和有效载荷数据传输协议以及

终端的有效载荷数据安全实践。最后，介绍了终端的接口环境、可靠性和电磁兼容性。

可见，与 ITU 研究报告和标准化建议书相比，IEEE 标准更加具体，更加聚焦于无人机通信的某一

方面，虽然不及 ITU 研究报告和标准化建议书的体系性和规范性，但在某一方面仍不失为一本极具指

导性的手册，如 IEEE Std‑1937.3 标准详细规定了以短消息发送的民用无人机飞行数据收发格式，IEEE 
Std‑1936.2 标准详细给出了利用轻、小型无人机进行架空输电线路测量测绘的方法和标准规范。这些

标准对于从事相关工作的工程师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2. 3　3GPP相关标准　

3GPP 是一个全球性通信技术组织，成立之初是为第 3 代移动通信系统制定全球适用的技术规范和

技术报告。随后 3GPP 的工作范围得到了改进，增加了对移动通信长期演进系统的研究和标准制定。

3GPP 制定的标准规范以 Release 为版本进行管理，平均 1~2 年就会完成一个版本的制定，从建立之初

的 R99，之后到 R4，目前已经发展到 R20。3GPP 工作组提供技术规范（Technical specifications，TSs）和

技术报告（Technical reports，TRs），再交由技术规范组审批，经批准后才会进入到标准化的处理流程。

（1）Release 19‑TS 22.125：3GPP 中的无人机系统支持［56］。该技术规范给出了通过 3GPP 系统操纵

无人机的要求，包括无人机的远程识别和跟踪、空中交通管制和公共安全需求，该技术规范主要就通过

3GPP 系统操纵无人机应当具备哪些功能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

（2）Release 16‑TR 22.825：无人机系统远程识别研究［57］。该技术报告描述了通过 3GPP 系统对无

人机系统进行远程识别的 10 个应用场景和相应的业务需求细节，可视为是对 Release 19‑TS 22.125 技

术规范中无人机远程识别需求的进一步深化。

（3）Release 19‑TS 23.255：无人机系统的应用层支持‑功能架构和信息流［58］。该技术规范规定了由

无人机系统应用驱动器组成的无人机应用层功能架构和信息流处理过程，以确保无人机系统在 3GPP
网络上的高效部署和运用。

（4）Release 19‑TS 23.256：支持无人机系统的连接、识别和跟踪［59］。该技术规范可视为是对 Re‑
lease 19‑TS 22.125 技术规范中无人机识别和跟踪方法的详细描述，包括无人机控制、无人机授权认证、

无人机跟踪、无人机直连通信、无人机 ID 广播、无人机探测和避让、飞行前监测和飞行中监测等功能的

详细描述和信息流处理细节。

（5）Release 18‑TR 23.700‑55：无人机应用增强架构研究［60］。该技术针对无人机间直连通信、多无

人机运营商部署、多无人机直连通信链路的协同以及无人机监测避让等 4 种需求提出了 5 种解决方案。

（6）Release 18‑TR 23.700‑58：无人驾驶航空系统和城市空中机动的进一步架构增强研究［61］。该技

术报告针对无人机直连通信、无人机 ID 广播、无人机探测和避让等 3 种需求提出了 7 种解决方案，并对

无人机 ID 广播和无人机探测避让的需求解决方案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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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elease 19‑TR 23.700‑59：无人机系统、无人机对城市空中交通的增强架构研究［62］。该技术报

告针对无人机飞行前规划和飞行中监测、5G 基站信息辅助无人机检测避让、无人机静默区等 3 种需求

提出了 17 种解决方案。

（8）Release 17‑TR 23.754：支持无人机系统连接、识别和跟踪研究［63］。该技术报告针对 3GPP 系统

支持无人机与地面授权第三方设备（如警方设备）进行连接、识别和跟踪的需求提出了 27 种解决方案。

（9）Release 17‑TR 23.755：无人机系统应用层支持研究［64］。该技术报告针对通过 3GPP 系统高效

部署和无人机的 10 种需求提出了 18 种解决方案，并逐一进行了评估。

（10）Release 19‑TS 24.257：无人驾驶航空系统应用使能层 ‑协议方面［65］。该技术规范针对无人机

与无人机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器、无人机之间的通信需求，给出了通信协议的消息格式、消息内容、错误

处理和系统参数。

（11）Release 18‑TS 29.256：无人驾驶航空系统网络功能 ‑空管业务［66］。该技术规范概略地给出了

利用无人机网络实现空管业务的需求。

（12）Release 19‑TS 29.257：无人机系统的应用层支持 ‑应用程序驱动器服务［67］。该技术规范定义

了无人机应用程序驱动器的通信协议和数据模型，并针对性地给出了各项业务的应用程序接口。

（13）Release 18‑TS 33.256：无人机系统的安全方面［68］。该技术规范针对 Release 19‑TS 23.256 中

连接、识别和跟踪功能的实现，给出了安全流程。

（14）Release 19‑TR 33.759：无人机系统安全增强研究［69］。该技术报告指出了多无人机控制、多无

人机授权认证、多无人机跟踪、多无人机直连通信、多无人机 ID 广播、多无人机探测和避让、多无人机飞

行前监测和飞行中监测等功能实现过程中潜在的安全问题，并提供了 9 种解决方案。

（15）Release 17‑TR 33.854：无人机系统安全问题研究［70］。该技术报告研究了无人机系统在授权和

认证、定位信息处理、隐私保护、身份鉴别和测控链路等环节的安全问题，并提供了 16 种解决方案，且逐

一进行评估。

3GPP 与无人机相关的技术报告和技术规范均围绕无人机连接 3GPP 系统的场景展开。其中，Re‑
lease 19‑TS 22.125 技术规范可视为总体框架，Release 16‑TR 22.825 技术报告将通过 3GPP 系统操纵无

人机细化为 10 个场景，Release 19‑TS 23.255 和 Release 19‑TS 23.256 详细描述了涉及的无人机功能和

信息处理流程。Release 18‑TR 23.700‑55、Release 18‑TR 23.700‑58、Release 18‑TR 23.700‑59、Release 
17‑TR 23.754、Release 17‑TR 23.755 对通过 3GPP 系统操纵无人机场景的各种需求提出了完善的解决

方案。Release 19‑TS 24.257 给出了无人机与 3GPP 系统的完整通信协议，Release 19‑TS 29.257 进一步

给出了通信协议的数据模型和应用程序接口。Release 18‑TS 33.256、Release 19‑TR 33.759、Release 17‑
TR 33.854 对无人机飞行期间的安全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Release 18‑TS 
29.256 给出了无人机空管的业务需求。由上可见，3GPP 关于无人机通信的多个技术报告和技术规范

之间呈逐渐递进、逐步深入的关系。与 ITU 相关报告和标准化建议书不同，3GPP 技术报告和技术规范

更加注重细节，相应技术文档已经完整地给出了相应的通信协议和应用程序接口，预期 3GPP 仍将按此

思路继续无人机连接地面基站场景的研究。

表 1 给出了无人机通信相关标准概览。可见，ITU 主要聚焦于无人机通信使用的频谱资源，通过对

多个潜在频段进行频谱兼容性研究，确定无人机可在 5 030~5 091 MHz 频段规划其通信和控制链路使

用的频谱资源；IEEE 则聚焦于无人机通信的技术细节，如通信接口、基础设施、传输协议和传输方法

等，侧重于给出推荐的技术指标；3GPP 侧重于针对无人机部署、跟踪、识别及监测避让等需求给出技术

规范和解决方案，且聚焦于依托地面基站连接无人机的通信场景，与 3GPP 的职责相符。

13



数据采集与处理  Journal of 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Vol. 40, No. 1, 2025

表 1　无人机通信相关标准概览

Table 1　Overview of UAV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国际电信

联盟

报

告

书

标

准

化

建

议

书

ITU‑R 
M.2171[31]

ITU‑R 
M.2204[32]

ITU‑R 
M.2205[33]

ITU‑R 
M.2229[34]

ITU‑R 
M.2230[35]

ITU‑R 
M.2233[36]

ITU‑R REP‑
M.2236[37]

ITU‑R REP‑
M.2237[38]

ITU‑R REP‑
M.2238[39]

ITU‑T REC‑
F.749.10[41]

ITU‑T REC‑
F.749.11[42]

ITU‑T REC‑
F.749.12[43]

ITU‑T REC‑
F.749.13[44]

ITU‑T REC‑
F.749.14[45]

ITU‑T REC‑
F.749.15[46]

ITU‑T REC‑
F.749.16[47]

ITU‑T REC‑
F.749.18[48]

当无人机连接地面网络时，确保其安全飞行的最大频谱需求

为 34 MHz；当无人机连接卫星网络时，确保其安全飞行的最

大频谱需求为 56 MHz
适用于规划无人机地面雷达系统和其他感知、避让系统的频

谱资源

960~976 和 1 151~1 156 MHz频段可规划 10.4 MHz频谱

资源以无人机连接地面基站方式控制无人机；5 030~
5 091 MHz频段内通过卫星控制无人机需满足-130 dBm/
150 kHz的功率控制条件，以避免干扰微波着陆系统

15.4~15.5 GHz 频段上，无法在与该频段运行的其他系统兼

容的前提下，为无人机控制链路规划频谱资源

在 13.25~13.40、15.4~15.7、22.5~22.55、23.55~23.60 GHz
频段内，无法规划无人机超视距控制链路

无人机控制和控制链路技术特性案例

在 5 000~5 010 和 5 010~5 030 MHz 频段，无人机视距控制

和非有效载荷通信链路均无法与现有系统频谱兼容

在 5 030~5 091 MHz频段，无人机视距控制和非有效载荷通

信链路可以与现有系统实现频谱兼容

在 5 091~5 150 MHz频段，无法实现无人机控制链路与运行

在该频段的非静止轨道卫星频谱兼容

给出了民用无人机的 5 种通信场景，明确了相应的有效载

荷、非有效载荷、飞行控制系统通信要求，以及飞行数据传输

要求和有效载荷通信服务要求

无人机可作为空中基站和中继节点，扩展移动网络的覆盖范

围。该建议书提出了 UAV‑MEC 场景的系统架构、无人机

功能要求、UAV‑MEC 网络功能要求和安全要求

民用无人机通信应用框架，包括飞行控制、飞行数据传输、有

效载荷数据传输、视频/图像传输等

民用无人机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飞行控制的框架和功能要求

无人机集群种无人机之间的协同需求，包括协同框架、无人

机间网络连接需求、无人机间数据传输需求、无人机群协同

任务执行需求

利用无人机对绵延数百公里的电力线或输油管道等进行检

查检验的要求

给出了利用民用无人机进行物流快递的要求，包括路线规划

要求、飞行控制要求、网络通信要求。

使用民用无人机进行应急服务的框架、要求和用例。

通过频谱兼容性研

究 ，发 现 5 030~
5 091 MHz 适合规

划无人机视距控制

和非有效载荷通信

链路

聚 焦 于 无 人 机 救

援、无人机物流、无

人机协同、无人机

检查检验等无人机

应用，分别给出相

应技术要求

通信组织/
产业联盟

类

型
相关标准 主要内容/主要结论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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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气

电子工程

师学会

第 3 代

合作伙伴

计划

标

准

技

术

规

范

技

术

报

告

IEEE Std‑
1937.1[49]

IEEE Std‑
1939.1[50]

IEEE Std‑
1936.1[51]

IEEE Std‑
1937.11[52]

IEEE Std‑
1936.2[53]

IEEE Std‑
1937.3[54]

IEEE Std‑
1937.8[55]

Release 19‑TS 
22.125[56]

Release 19‑TS 
23.255[58]

Release 19‑TS 
23.256[59]

Release 19‑TS 
24.257[65]

Release 18‑TS 
29.256[66]

Release 19‑TS 
29.257[67]

Release 18‑TS 
33.256[68]

Release 16‑TR 
22.825[57]

Release 18‑TR 
23.700‑55[60]

Release 18‑TR 
23.700‑58[61]

Release 19‑TR 
23.700‑59[62]

Release 17‑TR 
23.754[63]

Release 17‑TR 
23.755[64]

Release 19‑TR 
33.759[69]

Release 17‑TR 
33.854[70]

无人机有效载荷设备的接口需求和性能特征

无人机操作的低空空域框架

无人机应用的一般设施要求，包括飞行平台、飞行控制系统、

地面控制站、有效载荷、控制链路和数据链路、起降系统等

基于无人机系统的极坐标摄影测量技术要求

民用轻小型无人机摄影测量架空输电线路标准

基于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短消息机制的无人机飞行监管数据

的内容、传输协议和传输方法

推荐的无人机蜂窝通信终端功能和接口规范

给出了通过 3GPP 系统操纵无人机应当具备功能的技术

规范

为确保无人机系统在 3GPP 网络的高效部署和运用，规定了

无人机应用层的功能架构和信息流处理过程

对 Release 19‑TS 22.125 技术规范中无人机识别和跟踪方法

进行详细描述

无人机系统的应用使能层协议

利用无人机网络实现空管业务的需求

定义了无人机应用的通信协议和数据模型，并给出各项业务

的应用程序接口

针对 Release 19‑TS 23.256 的连接、识别和跟踪功能给出安

全流程

给出通过 3GPP 系统对无人机系统进行远程识别的 10 个应

用场景和相应的业务需求细节

针对无人机间直连通信、多无人机运营商部署、无人机监测

避让等需求提出解决方案

针对无人机直连通信、无人机 ID 广播、无人机探测避让等需

求提出解决方案

针对无人机飞行前规划和飞行中监测、5G 基站辅助无人机

检测避让、无人机静默区等需求提出解决方案

针对 3GPP 系统支持无人机与地面授权第三方设备（如警方

设备）进行连接、识别和跟踪需求提出解决方案

针对依托 3GPP 系统高效部署无人机等需求提出解决方案

指出无人机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潜在安全问题，并给出解决

方案

研究了无人机系统在授权和认证、定位信息处理、隐私保护、

身份鉴别、测控链路等环节的安全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

聚焦于无人机通信

的技术细节，给出

了通信接口、基础

设施、测量、摄影、

传输协议、传输方

法等的推荐技术指

标

针 对 无 人 机 连 接

3GPP 系统进行部

署、识别、跟踪、监

测避让等需求，给

出技术规范

针 对 无 人 机 连 接

3GPP 系统进行直

连通信、ID 广播、探

测避让、飞行规划

等需求，提出解决

方案并进行评估

续表

通信组织/
产业联盟

类

型
相关标准 主要内容/主要结论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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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人机通信信道模型  

信道模型是无人机通信电磁频谱管理不可

避免的重要话题，对无人机通信载荷信号和非

载荷信号的发射与接收均有重要影响。无人机

通信主要涉及 3 种链路：无人机→地面控制站

（地面基站）、地面控制站（地面基站）→无人机、

无人机→无人机。考虑到无人机→无人机的通

信链路一般都发生在距离较近的净空，因此可

用自由空间传播模型进行简单描述［71］。一方

面，无人机的升空飞行使得无人机与地面控制

站（地面基站）之间以视距（Line of sight，LoS）
方式进行通信的概率较高；另一方面，无人机的

飞行高度一般在 120 m 以下，且多数位于城市

环境，高楼、树木的遮挡又使得无人机与地面控

制站（地面基站）之间以非视距（Non LoS，NLoS）方式进行通信亦较为常见，有必要针对这两种特征进

行无人机通信信道的专门研究。无人机通信示意图如图 4 所示。LoS 通信链路被遮挡将发生严重的大

尺度衰落，以 β（d）表示大尺度衰落因子，可表示为［72］

β ( d ) =
ì
í
î

ïï
ïï

β0 d-α         LoS环境

κβ0 d-α      NLoS环境
（1）

式中：α 为路径损耗因子，典型值为 2~6，随着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递减，当无人机飞行高度足够高时，楼

宇遮挡带来的大尺度衰落可忽略不计，此时 α≈2［73］；d 为无人机和地面控制站（地面基站）的距离；β0为

LoS 传输 1 m 路径损耗；κ 为 NLoS 传输时产生的额外路径损耗。则 LoS 传输概率可建模为仰角 θ 的函

数，即

PLoS( θ ) = 1
1 + a exp[ ]-b ( )θ - a

（2）

式中：a 和 b 为模型参数；θ 为无人机与地面控制

站（地面基站）通信时，通信链路与地面的夹角。

相应的，NLoS 传输概率可表示为

PNLoS( θ ) = 1 - PLoS( θ ) （3）
同时考虑无人机与地面控制站（地面基站）

传输链路上的 LoS 小尺度衰落和 NLoS 大尺度

衰落，则期望接收功率可表示为
-
g ( d2D，H U ) = E [ | g |

2
]= PLoS( θ ) β0 d-α +

( 1 - PLoS( θ ) ) κβ0 d-α （4）

式中：d2D 为地面控制站（地面基站）与无人机的

地面投影距离；HU 为无人机飞行高度。如图 5
所示，测试结果表明［71］，当无人机与地面控制站

（地面基站）距离较近时（如 d2D=200 m），接收

图 4　城市环境下无人机地空通信示意图

Fig.4　Illustration of the UAV-ground propagation in urban 
environment

图 5　LoS 信道期望信道功率与无人机飞行高度的关系

Fig.5　Expected channel power versus UAV altitude in LoS 
chann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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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会随 HU增加而快速增加至抵达峰值（gmax = -104 dBm）；之后，接收功率随着无人机飞行高度进一

步增加而降低，这是因为当无人机与地面控制站（地面基站）距离较近时，无人机升空会使得发生 LoS
传输的概率快速增加，进而导致接收功率快速增加，但当接收功率抵达峰值后，LoS 链路衰减占据主要

因素，接收功率缓慢降低。同时，还可以观察到，随着无人机与地面控制站（地面基站）距离的增大，获

得最大接收功率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越来越高，这是因为随着距离的增大，获得 LoS 的难度也越来越

大，要获得 LoS，无人机需飞得更高以“跨越”最高的遮挡物。

3GPP 在 2017 年发布了 TR 36.777 研究报告［74］，区分乡村宏蜂窝连接无人机（RMa‑UAV）、城市宏

蜂窝连接无人机（Uma‑UAV）、城市微蜂窝连接无人机（Umi‑UAV）3 种场景，给出了无人机在 1.5~
300 m 的飞行高度下具有 LoS 链路的概率，如表 2 所示。根据经验，乡村环境下，当无人机飞行高度

H U > 40 m 时，可 100% 以 LoS 方式连接宏蜂窝（RMa‑UAV）；城市环境下，当无人机飞行高度 H U >
100 m 时，可 100% 以 LoS 方式连接宏蜂窝（UMa‑UAV）。

概率 LoS 链路模型是目前运用最广的无人机通信信道模型，可用于在不同环境下，无人机连接地

面控制站（地面基站）时考虑 LoS 传输小尺度衰减和 NLoS 传输大尺度衰减。进一步，针对前文提到的

无人机连接地面控制站（地面基站）不同频段，如 900 MHz 频段、2.4 GHz 频段、5.8 GHz 频段，无人机通

信链路可能呈现出更加细微的频段特征［75‑77］，对 960~970、5 000~5 150 MHz 无人机通信链路特性进行

了测试，得到了实测的路径衰减和延迟数据。

表 2　无人机与地面控制站（地面基站）通信具有 LoS链路的概率

Table 2　Probability of LoS link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UAVs and ground control stations （ground base 
stations）

场景

RMa‑UAV

Uma‑UAV

Umi‑UAV

LOS 概率（PLoS）

PLoS,ter

PLoS =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1 d2D ≤ d1

d1

d2D
+ exp ( )-d2D

p1 ( )1 - d1

d2D
d2D > d1

P1=max(15 021lgHU-16 053,1 000)
d1=max(1 350.8lgHU-1 602,18)

100%
PLoS,ter

PLoS =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1 d2D ≤ d1

d1

d2D
+ exp ( )-d2D

p1 ( )1 - d1

d2D
d2D > d1

P1=4 300lgHU-3 800
d1=max(460lgHU-700,18)

100%
PLoS,ter

PLoS =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1 d2D ≤ d1

d1

d2D
+ exp ( )-d2D

p1 ( )1 - d1

d2D
d2D > d1

p1 = 233.98 lg H U - 0.95
d1 = max ( 294.05 lg H U - 432.94,18 )

无人机飞行高度

1.5 m≤HU≤10 m

10 m<HU≤40 m

40 m<HU≤300 m
1.5 m≤HU≤22.5 m

22.5 m<HU≤100 m

100 m<HU≤300 m
1.5 m≤HU≤22.5 m

22.5 m<HU≤300 m

注：PLoS,ter为根据地面信道模型 [74]计算的 LoS 链路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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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 5 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充分发展与广泛部署，毫米波（Millimeterwave，mmWave）凭借更短的

波长，能够满足高速率、大容量的通信需求，但同时也具有更高的路径损耗和更低的散射特性，导致采

用毫米波频段通信的无人机系统对视距传输具有更高的要求［78］。与现有无人机通信信道模型相比，无

人机毫米波通信信道特征主要体现为：（1）对无人机速度、飞行角度、位置高度等三维空间的考虑；（2）
对无人机倾斜、翻转等三维姿态的考虑；（3）大规模阵列天线应用于无人机系统时，收发端俯仰角对信

道模型的影响［79］。文献［80］研究了无人机与地面基站之间俯仰角变化导致的毫米波信道的大尺度衰

落效应。文献［81］建立了城市场景下无人机毫米波通信信道模型，并分析了无人机飞行高度对信道

SINR 的影响。文献［82］提出了一种支持多天线阵列的时变无人机毫米波通信信道模型。文献［83］考

虑无人机飞行过程中俯仰角的变化，提出一种支持三维轨迹和机身姿态的几何统计信道模型。无人机

飞行过程中高度与飞行姿态的捷变特性导致毫米波通信信道具有显著的非平稳特性，大规模天线阵列

下对无人机通信信号的搜索、跟踪和对准是无人机毫米波信道模型的研究重点和难点。

时至今日，信道模型依然是无人机通信领域的热点研究方向，并且随着各种新兴技术应用于无人

机通信，无人机信道建模也开始向细分领域发展。例如，MIMO 或大规模 MIMO 下的无人机通信信道

模型［84‑85］、高速飞行状态下的无人机通信信道模型［86］、叶片旋转对无人机通信信道的影响［87］等。

4 无人机通信干扰减轻  

随着民用无人机的日渐普及，以及“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多个无人机共用同一空域的概率大大

增加。同时，无人机通信范围也可能覆盖多个地面控制站或多个地面基站。加之无人机升空后，随着

飞行高度的增加，无人机与地面控制站（地面基站）之间以视距方式通信的概率亦逐渐增加，导致无人

机向地面控制站、控制站向无人机、无人机对地面基站上行链路、地面基站对无人机下行链路均面临被

干扰的风险。无人机与地面基站之间的通信链路干扰尚可以通过先进的 OFDM 技术和信道调度技术

加以缓解，而无人机与地面控制器之间的通信链路涉及频谱资源共用，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地面控制器

均可能受到严重干扰。对于无人机连接地面控制器和无人机连接地面基站这两种通信场景，干扰减轻

均是无人机通信频谱管理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4. 1　无人机连接地面控制器场景　

无人机连接地面控制器时，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无人机向地面控制器传输数据，此时无人机为

发射机，地面控制器为接收机，如图 6（a）所示；另一种是地面控制器向无人机传输数据，此时地面控制

器为发射机，无人机为接收机，如图 6（b）所示。

假设无人机和地面控制器的天线均为全向天线，令Q= { qk }
K

k = 1
为 K 架无人机的空间位置，Q-

k 为除

无人机 k以外的无人机空间位置。当无人机 k为发射机时，地面控制器 k的接收信噪比为

SNR k(Q ) =
S ( )qk

I ter + Iaer( )Q-
k + σ 2

（5）

式中：Iter为其余 K-1 个地面控制器的聚合干扰；Iaer(Q-
k )为其余 K-1 架无人机的聚合干扰，其随 K-1

架无人机的空间位置变化而变化；σ2为地面控制器 k 的噪声功率；S ( qk )为对无人机 k 的接收信号功率，

其随无人机 k的空间位置变化而变化，可表示为

S ( qk ) = P tG t( qk ) G r( qk ) β ( qk ) | g |
2

（6）
式中：Pt为发射功率；Gt和 Gr分别为发射天线增益和接收天线增益；β 为大尺度衰减；|g|2为小尺度衰减。

当地面控制器 k为发射机时，无人机 k的接收信噪比为

18



陈 勇  等：面向低空经济的无人机通信频谱管理政策、标准与技术

SNR k(Q ) =
S ( )qk

I ter( )q-
k + Iaer( )Q-

k + σ 2
（7）

区别在于，当无人机为发射机时，无人机 k 的空间位置变化而其余 K-1 架无人机和 K-1 个地面控

制站位置不变时，仅影响无人机 k到地面控制器 k的链路，即 S ( qk )，计算相对简单；而当无人机为接收机

时，无人机 k 的空间位置变化不仅影响地面控制器 k 到无人机 k 的链路，还影响其余 K-1 架无人机到无

人机 k 的链路，以及其余 K-1 个地面控制器到无人机 k 的链路，计算较复杂［9］。可通过以下方式减轻无

人机连接地面控制器时的干扰：

（1）功率控制。当无人机向地面控制器传输数据时，

若干扰严重，地面控制器可操纵无人机增大发射功率；地

面控制器向无人机传输数据时，若干扰严重，无人机可向

地面控制器反馈该信息，地面控制器增大发射功率［88］。

（2）波束成型。波束成型技术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在无

人机通信领域取得应用，无人机和地面控制器可根据相对

位置进行波束成型，使天线主瓣始终对准无人机（地面控

制器），提高对无人机（地面控制器）信号的接收质量［89］。

（3）模式切换。当无人机与地面控制器距离增大导致

干扰超过阈值时，无人机可将与地面控制器的连接从直连

模式切换为通过地面基站中继模式［90］，如图 7 所示。

4. 2　无人机连接地面基站场景　

无人机连接地面基站也面临着严重的干扰。对于无人机到地面基站的上行链路，无人机升空具有

的高概率 LoS 链路可能会干扰大量同信道的地面基站；对于地面基站到无人机的下行链路，无人机可

能被大量非关联基站干扰。因此，无人机连接地面基站的干扰减轻策略亦是重要课题。下面列出了目

前在减轻无人机连接地面基站方面较为成熟的技术。

（1）3D 波束成型。3D 波束成型是在方位和俯仰上同时进行波束成型，从而提供了更精确的角度分

辨率，使得地面基站的天线最大辐射方向能够更加准确地对准无人机用户，不论是无人机到地面基站

图 6　无人机连接地面控制器示意图

Fig.6　Illustration of UAV connecting ground nodes

图 7　通过模式切换的干扰减轻

Fig.7　Mitigating interference by mode swi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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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行链路，还是地面基站到无人机的下行链路，均可通过 3D 波束成型显著改善抗干扰能力［91］。

（2）大规模 MIMO。将大规模 MIMO 技术与 3D 波束成型联系在一起，即地面基站的天线数量远大

于所连接的空中无人机用户号数量，可以显著地提高地面基站到无人机下行链路的可靠性［92］。需要注

意的是，大规模 MIMO 和 3D 波束成型显著增加了系统复杂性，为了提高波束跟踪速度和跟踪精度，以

匹配无人机的飞行，需要对此进行更加高效的设计。

（3）小区间干扰协调。对小区间的通信资源，如信道、功率、波束成型、关联基站，进行联合优化，以

减轻无人机与地面基站之间的跨小区干扰［93］。

（4）多小区协作。与小区间干扰协调相比，多小区协作可能是一种更为高效的技术，多个相互协作

的地面基站共同与无人机传输数据，空中无人机用户得以获得更大的分集增益。为此，需要对参与协

作的基站进行优化，以在性能和复杂度/传输延迟上进行权衡［94］。

总之，干扰减轻是无人机通信电磁频谱管理的重要课题，需将层出不穷的新兴技术，例如机器学

习［95］和强化学习［96］等运用于此课题。同时，亦致力于降低复杂度以满足无人机飞行速度下的时延

要求。

5 当前挑战与未来方向  

尽管无人机通信领域历经多年发展已臻于成熟，但随着国家发展“低空经济”产业政策的提出，预

期将进一步引爆以无人机为代表的低空产业经济形态，新兴技术将进一步在无人机领域不断取得应

用，从而催生更多的需求和研究热点。

5. 1　无人机通信频谱资源的前瞻规划　

随着合肥、杭州、深圳、苏州、成都和重庆 6 个城市开放 600 m 以下空域试点，将来会有更多的城市

加入试点行列，目前已规划的 1 430~1 444、2 400~2 476、5 725~5 829 MHz 直连频谱资源以及地面公

众移动通信频谱资源未必能够满足未来无人机载荷与非载荷通信数据吞吐量的旺盛需求。

如前所述，ITU 在将 5 030~5 091 MHz 频段规划为无人机通信频谱资源之前（在《无线电规则》中，

5 030~5 091 MHz 频谱资源以主要业务划分给航空移动（R）、卫星航空移动（R）、航空无线电导航业

务），已在其他频段进行大量前瞻性研究。国内相关研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牵头，随着国

家发改委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司［97‑98］，为无人机通信前瞻性地规划频谱资源，包括直连通信频谱资源和地

面公众移动通信频谱资源的需求预期将成为研究方向。

5. 2　无人机在低空空域与地面基站的可靠连接

尽管地面基站的天线向下倾斜指向地面（面向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但在 120 m 以下空域，无人

机依然可以与地面基站稳定可靠连接，但在 150~300 m 的飞行高度，无人机与地面基站的通联质量急

剧下降［99］。

随着国家逐步开放 600 m 以下空域，需在 150~600 m 低空空域保证无人机与地面控制器（地面基

站）的稳定可靠连接。是改变地面基站的天线形态，还是增大地面基站的发射功率？公众移动通信运

营商采取何种演进路线稳健且成本可控？这些均是亟待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5. 3　无人机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信道模型　

“低空经济”之所以受人瞩目，部分原因在于 eVTOL 变革人类出行方式的前景预期，以亿航智能的

EH216‑S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为例，最大设计速度为 130 km/h［100］，以 eVTOL 为代表的低空经济产业

形态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的通信信道模型是怎样的？目前其主要利用 4G/5G 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和飞行

控制，当飞行高度为 150~600 m，其利用哪些频谱资源进行数据传输和飞行控制？无人机在高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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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高湿、盐雾、台风、沙尘及暴雨等恶劣天气条件下适用何种信道模型，以确保其在极端环境下依然具

有稳健的地空通信链路。

5. 4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机通信干扰减轻策略

随着无人机飞行高度的增加，能够接收到信号的基站数量也在增加。研究表明，当无人机飞行高

度为 122 m 时，能够接收到 18 个基站的信号，最远直线距离达 18.5 km［101‑102］。无人机通信干扰主要包

括 3 种类型：无人机到地面控制器（地面基站）的上行链路干扰、地面控制器（地面基站）到无人机的下行

链路干扰、无人机间干扰。功率控制、波束成型、大规模 MIMO 已被证明是减轻干扰水平的有效策略，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各种智能抗干扰方法闭环成为有特殊前景的研究方向［103‑105］。

5. 5　无人机通信波束成型　

波束成型技术可以增强网络覆盖和用户容量、降低干扰水平，从而允许用户以更小的空域隔离进

行频谱复用。基于相控阵和预编码的波束成型设计是当前主流技术［106］，随着毫米波频谱资源用于无人

机通信，无人机与地面控制器（地面基站）之间的通信可以更加精细地达成［107‑108］，操作频段的变化对波

束成型的设计框架，如几何形状、孔径尺寸、旁瓣特性及增益指标，带来全面影响。考虑到旁瓣水平将

对无人机与地面基站通信干扰水平带来深刻影响，预期低旁瓣水平波束成型设计将成为毫米波频段无

人机通信领域研究热点。

6 结束语  

随着“低空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低空经济发展司的成立，“低空经济”无疑是 2024 年度的

热点词汇。无人机是低空经济的主要形态。作为飞行安全和通信安全的重要保障，无人机通信电磁频

谱管理是助力“低空经济”蓬勃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从国家无线电管理局 2015~2023 年无线电

管理政策的更迭入手，深入探讨了无人机通信的操作频段和飞行监管，以 ITU、IEEE 和 3GPP 等国际组

织为代表的标准规范，以及与无人机通信电磁频谱管理关系密切的信道模型和干扰减轻。最后展望了

无人机通信电磁频谱管理的当前挑战和未来方向，对无人机通信电磁频谱管理的发展和研究具有借鉴

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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